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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资零售商转型

驱动的土地托管模式实现机制研究

——基于产业链纵向整合理论的解释

胡凌啸 1 周应恒 2 武舜臣 1

摘要：我国农业规模经营模式表现出多元化特征，对各类经营模式形成机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本文以土地托管为例，从农资零售商的视角出发，透过该主体转型的行为逻辑为土地托管模

式的形成提供一种解释。文章基于产业链纵向整合理论，结合典型案例，对农资零售商转型驱动土地

托管实现的内在机制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争取产业链整合收益构成

了农资零售商转型发展，对产业链进行纵向整合的动因；出于降低纵向整合成本和风险的需要，农资

零售商选择土地托管模式作为纵向整合的策略；农资零售商之所以能够成功实现产业链纵向整合，一

方面在于他们在资本和企业家才能方面的优势契合了实现土地托管模式的需要，另一方面得益于他们

获得的外部支持。根据上述发现，本文给出了研究和政策层面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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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自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以来，我国不同地区在实践中探索出多种

多样的农业规模经营模式，呈现“百花齐放”的状态。联耕联种、代耕代种、土地托管、农业共营制、

土地股份合作等农业规模经营模式或被直接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或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成为政

界、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我国农业规模经营模式的多元化特征为学界探究规模经营提供了绝佳的

素材，已经涌现出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对不同规模经营模式的讨论主要还是在阐释它们的运作机

制和实际效果（罗必良，2015；何安华，2015；桂华、刘洋，2017），对各种模式形成机制的讨论依然

不够深入。把握不同农业规模经营模式实现的驱动力，不仅利于中央对农业规模经营政策的制定，还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粮食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研究”（编号：18CJY035）、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项目“异质性农户有效合作的机制和组织形式研究”（编号：2018M631508）的资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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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于地方对农业规模经营模式的选择。因此，探究农业规模经营模式的内在驱动力问题有着重要的现

实意义。

无论哪一种农业规模经营模式，都表现出多元主体参与的特征。从不同参与主体视角出发，基于

不同的理论逻辑，都可对农业规模经营模式的形成机制进行解释。从现有研究看，已有学者分别基于

不同参与者视角分析了农业规模经营不同模式的形成逻辑。针对农地股份合作，冀县卿（2009）认为

作为“农村精英”的农民企业家，富于创造性并具有经营能力，扎根于乡村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他们

所具备的企业家才能对农地股份合作的制度创新发挥了关键作用；肖端（2013）也认为有一批组织能

力和执行能力强、公正廉洁透明的村集体领导班子和懂管理、会经营的合作社经营管理人才是农村土

地股份合作制实现的先决条件。对于联耕联种，盐城市农委课题组（2015）通过调研发现该模式的实

现需要村两委牵头，要求基层村组干部积极性高、责任心强、有威望，有效开展相关组织发动工作；

孙新华（2017）将其概括为村社组织的主导作用，这种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组织农民和协调服务两个

方面。还有学者研究了来自农村之外的资本群体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发展农业规模经营的现象，认为资

本渗透和行政推动是构成上述过程的基本驱动力（孙新华，2016）。

虽然参与主体众多，但学者们往往会选择在某类规模经营模式实现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主体进

行讨论，重点挖掘他们的行为逻辑。基于调研观察，笔者发现土地托管作为农业规模经营的重要模式，

已在山东、江苏、吉林、安徽等省份得到广泛实践。而且，在上述地区，由农资零售商主导形成的土

地托管又是土地托管模式的一种重要类型。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农资零售商转型驱动的土地托管实

现机制的分析，为探究我国农业规模经营模式的驱动机制提供一种思考逻辑。土地托管不同于土地流

转，在托管过程中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属关系并未发生改变，农户只是将农业生产的某个环节或全部

环节交由托管服务主体统一经营，在支付服务费后获得粮食收益，而托管主体的收益主要来自于农资

差价、农机服务和粮食贸易。由于该模式能够在带动普通农户衔接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规模经

营，因此于 2016年被正式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成为农业规模经营的重要模式。当前关注土地托管的

文章，分析了土地托管的做法、优势以及其与土地流转的差异等（孙晓燕、苏昕，2012；常伟，2017），

在分析土地托管的参与主体时，陈义媛（2017）曾指出以农资商为代表的农业企业在利润驱动下，最

有动力推动土地托管，对本文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在农业规模经营的研究中，农资零售商往往是被

忽略的对象，很少有文献关注他们在实现农业规模经营过程中的作用。本文将借助典型案例，在产业

链纵向整合的理论框架下，层层分析转型发展的农资零售商驱动土地托管模式实现的机制，同时指出

他们能够成功实现土地托管的原因。以此为基础，给出研究和政策层面的启示。

二、农资零售商转型驱动土地托管模式实现的现实观察

农资零售商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与农民的物理距离最近，发挥着农业服

务“最后一公里”的功能（朱磊，2018）。出于应对外部环境改变的需要，农资零售商在谋求转型发展

的过程中，驱动了土地托管模式的实现。本文首先通过对四个农资零售商转型发展的现实观察，直观

呈现农资零售商转型与土地托管模式实现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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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解决农资赊销问题而转型，探索土地托管模式

吉林省Y市某农资零售商陈总，从 1983年 4月起在供销社生产资料部门工作，主要负责 8个乡

镇的化肥供应。2006年，由于供销社体制改革，被迫从单位下岗，开始自营农资。由于时代原因，个

人销售生产资料在当时仍不被允许，不得不采取“挂靠”供销社的形式。因此，陈总注册成立了农资

公司——LY农资商品经销有限公司（现已改名为“LY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注资 50万元。其中，

分配给供销社 12万元的名义股份，即供销社并没有实际注资，只是名义参股。然而，自公司成立经

营农资以来，农资市场却日趋混乱，农民赊销问题严重。按照农资市场规则，公司一般在春种时赊销

农资，秋收后再回收货款。然而，陈总却经常面临当年秋收无法回收农民赊欠货款，甚至部分农民长

期拖欠的问题，大大增加了公司的资金周转压力。因此，公司在经营生产资料过程中，不得不准备 2～

3倍的资金，才能实现购销业务的正常周转。例如，如果有 100万元产品销售量，就需要准备 200～

300万元资金，增加了企业资金成本，降低了企业的利润率。

因此，如何解决赊销问题并提高商品销量成为陈总想要迫切解决的问题。经过一段时期的考察和

思考，陈总设想，如果把农民的耕地“整”到自己手中，在“自己家”的土地上施用自己的化肥、农

药，就不会出现赊销问题。进一步，应该采取何种方式整合土地？若是租地，一来成本太高，二来农

业的自然风险太大，租地经营的风险将全部由自己承担。因此，陈总开始探索土地托管的模式。2008

年，陈总着手筹建TF机械种植合作社，并在 2009年正式于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合作社与农户签订多

年合同，约定玉米生产从种到收由合作社统一管理，生产资料由合作社按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供应，全

部机械作业也由合作社提供，服务价格低于农户所在村庄的市场价。秋收时，参与托管的农户可在同

一区域选择 2～3名未托管农户的土地，以测算的平均产量作为合作社要交予农户的产量。粮食核算

后可不取回粮食，而是存于合作社的“粮食银行”。农户可在元旦前选择任意时间，按当日时价和核定

产量与合作社结算，扣除全部成本后获得玉米生产的收益。

为解决赊销问题，农资零售商陈总主动转型发展。其思路是成立合作社，和农户签订合同建立契

约关系，把农资供应、农机服务、粮食销售等环节全部纳入自己的经营范围，通过土地托管实现“自

己经营土地”的目标。通过转型，农资零售商的功能从单纯的农资销售变为提供农资服务、农机服务、

销售服务等农业综合性服务，最终实现了土地托管这种规模经营模式。陈总借助土地托管模式，不仅

解决了农资赊销问题，形成了稳定的农资需求，还让农户获得了规模效益，同时合作社也额外获得了

农机服务收益和粮食贸易收益，实现了共赢。2018年，参与合作社托管农户的亩均成本相对一般农户

下降了 110元，合作社的服务净利润达到每亩 90元左右。目前，合作社托管土地面积已由最初的 870

亩增长到 11475亩。

（二）为促进产品和技术推广而转型，探索土地托管模式

山东省X县某农药零售商张总 1991年进入县农业局工作，1992年响应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投身经

济活动的号召，在单位创办的经济实体中从事会计工作。1996年，自己成立农资公司，销售农资产品

并经营至今。农药销售过程中，农资公司经常遇到因农户使用不当而导致农药效果不佳的问题，影响

了公司的信誉和产品的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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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张总在 2011年注册成立了NJF植保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旨在为购买其农药的农户提供

配套服务，并推广机械植保技术，以保障农药效果。与此同时，合作社承担了政府的统防统治项目，

作业面积得到保障，植保服务能力快速提升，合作社信誉被广泛认可。2015年，在县粮食高产创建背

景下，合作社意识到仅仅提供植保服务不足以实现高产目标。因此，合作社开始将作业服务范围向耕

种收等环节延伸，并推广深耕深松等技术，逐步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全程机械化服务。服务前，合作社

会公开小麦和玉米全程化服务的项目、农资产品选择以及相应的成本，经农户选择确认后开展土地托

管服务。合作社服务的宗旨就是签订合同，先付费、后作业，不接受赊欠，按照交款先后顺序确定作

业服务顺序。农户可与合作社接洽时间实施作业项目，并监督作业质量。为保证作业服务质量，合作

社采取了阶段性验收方式，即每完成一项作业就由农户检查作业效果。同时，由于浇水、追肥受多种

因素限制和影响，成本无法预先核定，因此多由农户自行负责。收获的粮食最终归农户所有。

为了推广农药产品和植保技术，张总成立NJF合作社为农户提供植保服务，介入到农业生产环节。

随着植保服务日发成熟，合作社积累了丰富的作业经验，逐渐把作业服务拓展到农业生产的其他环节，

最终实现了服务农业生产全部环节的土地托管模式。目前合作社已有 70多个经营规模在 200～500亩

之间的种田大户参与全程托管项目，同时植保作业服务能达到每年 30万亩次，既确保了农资产品的

销量，还实现了农业规模经营。合作社的土地托管模式，较农户自行种植每亩可增收 10%以上，节省

成本 100元以上，每亩节本增收 250元左右。合作社的收益方面，主要源于农资销售和作业服务，其

中农资销售占主导。

（三）转型中为规避土地流转风险，探索土地托管模式

吉林省Y市农资零售商孙总和山东省W县农资零售商牛总，也同样遭遇过农资市场竞争激烈、

农民赊欠农资等难题。两人的想法与案例一中陈总的想法一致，就是整合农民土地自己经营。然而，

不同的是，两人最初都选择了租入农民土地的方式。孙总在 2011年成立DC机械种植专业合作社，当

年以每亩 400元的价格租入土地 750亩，主要种植玉米。然而，成立的前几年，玉米生产接连面临困

境。除了 2011年遭遇台风，2012年和 2013年遭遇二代粘虫，导致产量下降，损失惨重外，2013年遭

遇的企业为获得连片土地而抬高土地租金事件也给合作社正常经营带来较大冲击，租入土地的高风险

迫使合作社改变经营模式，最终选择了土地托管模式。牛总从 2008年成立ZY粮棉种植合作社以来，

租入土地的规模从 50亩增加到 2015年的 1860亩。虽然W县是玉米小麦两季，自然风险相对较小，

但土地租金上涨同样增加了合作社的资金压力，迫使合作社以提供服务为出路改变经营模式。

2015年，DC合作社以土地托管的方式发展规模经营，其特征是“统种统收分管”。“统种统收”

是指合作社统一提供生产资料，统一提供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服务；“分管”体现在由农户负责看护地

块、监督合作社的服务质量。农户向合作社支付农资和服务费用，当年的粮食按实际产量全部交给农

户，农户可以将粮食交由合作社销售也可自行处理。ZY合作社也是在 2015年发展土地托管模式，并

逐渐减少租入土地面积，2018年已降到 1200亩。由于W县地块小，农户数量多，所以合作社通过与

村集体合作，由村集体整合农户土地后再开展土地托管。其中，村集体发挥双向管理作用，一方面代

表农户负责监督合作社的服务质量，一方面代表合作社与农户进行费用结算。合作社负责农资供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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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种到收的全部作业服务，保证给农户的产量不低于附近未托管农户的平均产量，粮食收获后由农户

所有，也可以直接销售给合作社。

农资零售商孙总和牛总为应对市场竞争、解决农资赊销问题，同样都将经营业务向自己的下游延

伸。只是在转型初期都采取了直接租入土地的经营模式，并遭遇了不同程度的风险冲击，为规避农业

自然风险和土地市场风险最终转向土地托管模式。目前，DC合作社与ZY合作社土地托管规模分别

达到 5500亩和 8000亩，不仅让农资有了稳定的销路，同时也实现了土地规模经营。农资销售、作业

服务、粮食贸易是合作社的主要收益来源。参与DC合作社托管的农户每亩可节本增效 300元以上，

合作社的农机服务利润达到每亩 80元。

表 1 案例的归纳与比较

农资零售商 面临问题 转型过程 托管特征

案例一 农资赊销 直接发展土地托管
通过成立合作社，为农户

提供农资、作业、销售等

生产全程服务

案例二 产品和技术推广 从植保服务突破，发展土地托管

案例三
农资赊销

先发展土地流转，遭遇自然风险或租金上涨

后，转为发展土地托管

从以上三个案例不难发现，虽然四个农资零售商面临的问题有所差异，转型的过程也有所不同，

但最终都是通过成立合作社，发展土地托管模式，实现了农资、作业、销售等生产全程服务供应（见

表 1）。他们转型的本质都是对农业产业链进行纵向整合，即从产业链上游的农资销售向产业链下游延

伸，逐步进入农业生产和粮食销售环节，最终驱动了土地托管模式的实现。然而，农资零售商缘何进

行纵向整合，又为何选择土地托管这种模式？这其中的逻辑机制需要进一步探讨。本文认为可以基于

如下三个问题的回答，来理解农资零售商转型与土地托管模式实现的关系，分别是：第一，农资零售

商为什么要进行纵向整合？第二，为什么会选择土地托管方式来纵向整合？第三，为什么农资零售商

纵向整合能够成功？文章将通过产业链纵向整合理论对以上问题展开分析。

三、基于产业链纵向整合理论的解释

对于简化的农业产业链而言，主要包括上游的农资供应、中游的农业生产和下游的产品销售三个

环节（见图 1）。位于农业产业链上游的农资零售商承担着农资供应的功能，一般情况下，其主要和处

于产业链中游的农户产生直接利益关联，多表现为市场交易关系。

上游 中游 下游

【农资供应】 【农业生产】 【产品销售】

零售商 农户 收购商

图1 农业产业链简化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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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文三个案例中的农资零售商都突破了自身产业链上游的定位，通过与农户建立契约关系对产

业链进行纵向整合，参与到中游的农业生产和下游的产品销售中，最终形成了土地托管模式。为什么

农资零售商会打破不同主体之间原有的市场关系，推进产业链纵向整合？根据产业链纵向整合理论，

纵向整合反映了企业决定用内部的或行政管理上的交易来代替市场交易去实现其经济目的（迈克尔·波

特，1997）。人为因素与环境因素相互影响下所产生的市场失灵，会导致市场交易出现交易成本

（Williamson，1979），而企业对产业链的纵向整合可以帮助企业节约费用、获得经济效益、减少供给

和需求的不确定性（吴利华等，2008）。该理论为农资零售商纵向整合农业产业链的转型行为提供了合

理解释，本文基于产业链纵向整合理论构建了分析框架，按照农资零售商纵向整合动因、纵向整合策

略选择的思考逻辑，分析农资零售商如何转型实现了土地托管；同时还对农资零售商成功实现产业链

纵向整合的条件进行简要分析（见图 2）。

图 2 基于产业链纵向整合理论的分析框架

（一）农资零售商对产业链纵向整合的动因

总体而言，企业对产业链纵向整合是为了应对动态变化的外部环境（周勤等，2007）。农资零售商

作为一个小型厂商，进行纵向整合同样是为了适应农资市场的变化以及农业产业链的发展演变（图 2：

纵向整合动因）。

1.纵向整合有助于减少不确定性。当周围环境存在不确定性时，企业会考虑是否通过纵向整合以

替代简单的市场交易（Gibbons，2004）。作为农业产业链的上游主体，农资零售商所处的上游农资市

场正面临供需两个层面的变化。从供给层面看，同行竞争加剧，市场压力增大。一方面表现为较低的

市场进入门槛下，越来越多的零售商进入农资市场，导致市场竞争加剧；另一方面农资经销商为增加

市场份额，也逐渐下沉渠道，直接对接农户（何刚龙，2014）。根据调查数据，有接近半数的经销商除

从事农资批发以外，也开展了零售业务（刘学胜，2011）。从需求层面看，随着零售商数量的增多，农

户可选择的交易对象增多，客户流失的可能性提高；此外，随着农户规模扩张和一些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出现，这部分主体会寻求与一级经销商甚至生产商的直接合作，以减少中间环节，降低生产成本，

这种需求变化进一步挤压了农资零售商的生存空间。案例中的四个农资零售商均反映农资市场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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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激烈，农资供给的日益饱和以及农资需求的变化，增加了他们销售农资的不确定性。通过产业

链纵向整合，与农户签订合同介入中游的农业生产环节，能够保证农资需求的稳定性，从而减少市场

变化引起的不确定性。

2.纵向整合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通过产业链纵向整合，能够实现组织对市场的替代，变市场交

易为组织内的交易，节约交易成本（杨明洪，2002）。农资从农业产业链上游进入中游的过程，即农资

零售商与农户进行市场交易的过程。由于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农资零售商必须要面对数量众多

的小农户，交易成本自然很高。同时，在同小农户交易的过程中，农资赊销成为我国农资市场普遍存

在的现象，甚至已成为农资零售商和农户之间交易时的默认选项。“春来赊账、秋后还账”的农资买卖

形式本来只出现在农户临时性资金困难之时。然而，在激烈的农资市场竞争中，这种形式却被作为经

销商的一种竞争手段，日趋普遍渐成风气（朱磊，2018）。当前，即便有足够购买力，农户也会倾向于

通过赊账的方式获得农资。根据相关调查，农民购买农资时的付款方式以赊账为主，平均“赊现比”

约为 8:2（孔祥智等，2009）。农资赊销的交易方式已经深深嵌入我国的乡土社会，具有极强的社会基

础（谢小芹、简小鹰，2015）。案例中的几个农资零售商在转型之前，也普遍采取赊销的办法。然而，

农资赊销给农资零售商的经营带来了很大的风险。一方面是产品周转面临资金压力，迫使零售商选择

赊购方式与上级经销商达成交易；另一方面是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粮食价格波动的市场风险增加了

农户“秋后还账”的不确定性，甚至会出现农户赖账的极端情况。农资赊销提高了农资零售商和小农

户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产业链纵向整合使得零售商能够与农户形成稳定的合约关系，同时避免了农

资赊销问题，降低了农资交易成本。

3.纵向整合有助于获得产业链整合收益。通过纵向整合，企业可以从两方面增加收益。一方面是

产业链整合可实现规模经济，另一方面产业链整合能够让企业获得其他环节的收益。对于农资零售商

而言，纵向整合前其利益主要源于农资销售，并不能分享农业产业链其他环节的收益。近年来，位于

农业产业链中游的农业生产环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我国农业劳动力价格提高，农户对农机服务

的需求不断增长。通过农业分工，购买市场化的农机作业服务成为满足农户农机服务需求的重要手段

（蔡键、刘文勇，2017）。在多数平原地区，播种、施肥、喷药等农业生产环节基本通过机械作业的方

式得以完成，这意味农户对种子、化肥、农药的需求，不仅仅是对产品本身，还有潜在的机械服务需

要。在分割的农业产业链条中，农资销售和农机服务是两个相互分离的环节，由不同的经营主体分别

完成。农资零售商对农业产业链的整合，使他们在销售农资的同时提供农机服务，既可以满足农户全

方位的需求，确保自己销售的农资产品于农业生产中被合理应用，还能获得农业产业链中游农机服务

环节的收益。同时，他们也将下游的产品销售环节进行整合，能够获得粮食贸易的收益。如案例一和

案例三中的农资零售商，除赚取农机服务利润以外，农户粮食售价与大型粮商收购价之间的差价利润

也成为他们收益的重要来源。产业链的纵向整合增加了农资零售商的盈利渠道和总收益。

减少不确定性和降低交易成本形成了农资零售商转型的反向倒逼机制，迫使他们对农业产业链进

行纵向整合。正如案例一和案例三中的零售商，他们所想是如果能把土地“整合”到自己手中形成规

模，既能够确保稳定的农资需求，又解决了赊销问题，还能够规避同业竞争。此外，争取农业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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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模效益和其他环节的收益成为农资零售商转型的正向推动机制，使他们具有了纵向整合产业链的

经济激励。正如案例二中的零售商，通过提供植保服务带动了农药的推广，实现了规模经济。因此，

反向倒逼机制和正向推动机制促进农资零售商从单纯的农资销售向纵向整合产业链转型，兼具农资供

应、农技服务、农机服务和产品销售等多种功能（图 2：纵向整合内容）。需要强调的是，纵向整合农

业产业链适应了农资零售商转型的需要，但并不意味着纵向整合是他们唯一的转型方式，转型方式的

选择还取决于零售商对经营策略的研判。

（二）农资零售商选择土地托管模式作为纵向整合策略的原因

产业链纵向整合虽然有其优势，但同样也有成本和风险。因此，企业纵向整合可以并不只是用企

业组织来取代市场，还可以采取灵活多变的整合模式，既可以降低组织费用，又可用较低契约成本来

取代市场，在带来规模经济的同时，可以避开组织费用的上升，提高企业的绩效（吴利华等，2008）。

换句话说，企业在纵向整合时，依然面临着整合方式的选择。与工业明显不同的是，农业产业链整合

将受到一些特殊因素的显著影响（廖祖君、郭晓鸣，2015）。种植业是土地密集型产业，农资零售商在

进行产业链纵向整合时，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整合土地要素。最直接的方式无非就是通过租入土

地实现土地要素的集中整合，然而，案例中的四个零售商却都未“循规蹈矩”，而是选择了“土地托管”

这一农业规模经营模式。本文认为，这是他们考虑产业链纵向整合成本和风险后理性决策的结果（图

2：纵向整合策略）。

1.土地托管模式降低了产业链纵向整合的成本。在一般情况下，租入土地必须要首先支付租金。

如果租入的土地规模较大，租入方一次性支付租金后，将面临很大的资金压力。如果土地租金出现上

涨，资金压力将会进一步增加。这意味着，租入土地的纵向整合方式具有高昂的成本。案例一中陈总

在最初就考虑到租地成本过高的问题，没有采取租地的方式；案例三中的牛总最初租入了大量土地，

但随着土地租金的上涨，资金压力随之而来，因此开始逐步调减租入土地的面积。支付固定租金后，

规模经营就有了很大的沉淀成本，和农业经营收益的好坏并无关系，这无疑增加了投资的风险。土地

托管的方式则与其不同，并没有固定租金的产生，案例中的四个合作社经营农户的土地，全程负责农

业生产，收取服务和农资费用，并无太大的资金压力。如案例二中的合作社采取“先付费，后作业”

的方式，不仅没有资金压力，还能够很快回笼资金；案例一中的合作社采取先帮农民垫付费用，秋收

后统一结算的方式，也只是承担了农资和服务的资金成本，而在农资方面还可以采取向上一级经销商

赊购的方式缓解自身资金压力。可见，土地托管模式有效降低了产业链纵向整合的成本。

2.土地托管模式降低了产业链纵向整合的风险。如果采取租入土地的方式进行纵向整合，意味着

与农户达成交易后，土地租入方只需向农户支付租金，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完全由土地租入方负责，而

农户并不参与。这同样意味着，农业生产经营的全部风险都要由土地租入方承担。粮食的自然属性、

商品属性以及其在我国国情下被高度重视的战略属性，决定了粮食作物具有很高的自然风险、市场风

险和政策不确定性。自然风险体现在农业“靠天吃饭”在我国依然是常态，因此粮食生产面临自然灾

害时呈现出很强的脆弱性。市场风险和政策不确定性体现在粮食价格受政策干预影响很大，尤其是近

年来粮食价格市场化机制改革造成了价格的猛烈波动，其中以玉米表现最为明显。案例二和案例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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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个零售商都尝试过租入土地的方式，在遭遇亏损后意识到了风险的存在。土地托管与租入土地相

比，能够规避经营风险（于海龙、张振，2018）。案例中的四个零售商通过合约与农户达成一致，并不

保证固定收益，粮食归农户所有，价格随行就市；也不保证固定产量，给予农户自然条件下的粮食产

量，即农户要接受自然风险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但合作社会承担经营不善造成的损失。农户分享到了

规模经营带来的成本下降和产量提高，合作社获得了农资和服务收益，实现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可见，土地托管模式也有效降低了产业链纵向整合的风险。

从产业链纵向整合的历程上看，三个案例并不相同。案例一从最初就有意识地规避租入土地进行

纵向整合的成本和风险，直接探索出土地托管模式；案例二本身是先转型做服务，并没有产生租地自

己进行经营的想法，以服务为主的特征和推广农业增产技术的目标使其逐渐通过全程化服务实现了土

地托管；案例三中的两个零售商都在租入土地的实践中切身体会到了这种纵向整合方式的弊端，被迫

通过土地托管模式去克服大规模租入土地的潜在问题。虽然历程有所差异，但都是基于降低纵向整合

成本和风险的出发点，最终采取土地托管模式。

（三）农资零售商成功实现纵向整合的条件

土地托管模式虽然降低了产业链纵向整合的成本和风险，但并不意味着该模式在实现过程中不会

发生成本和风险。要实现土地托管，同样面临与众多农户缔结合约时的交易成本以及和农户缔约后可

能存在的交易风险。为什么农资零售商能够克服上述问题，成功实现纵向整合，实现土地托管模式？

这一方面得益于他们自身在资本、企业家才能等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和他们获得的外部支持密切

相关（图 2：成功条件）。

1.农资零售商的优势契合了产业链纵向整合的需要。根据企业能力理论，拥有超前经营理念、现

代化技术水平、强大资源整合能力和较高市场营销水平等独特资源的企业更容易成功地实现产业链整

合（张利庠，2007），农资零售商的优势契合了产业链纵向整合的需要。虽然农业产业链纵向整合中最

特殊的要素是土地，但是在面临相同的土地制度约束时，制约纵向整合实现与否的关键却并不是土地

本身，而是土地之外、但农业产业链纵向整合又十分需要的其它要素，主要包括资本要素和企业家才

能。而且，纵向整合策略的选择更是取决于企业家才能这一稀缺要素。农资零售商，则恰好拥有这些

稀缺要素，很好地契合了产业链纵向整合的需要。第一，农资零售商具有纵向整合所需的资本。首先，

农资零售商一般是同村或周围村镇的人，对乡村社会较为熟悉，与农民是乡土社会的熟人关系，通过

多年的农资经营，获得了农民的信任，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因此具有社会资本的保障，他们的创新更

容易得到农民的响应。如案例三中孙总托管的土地均属于本村和邻村农户，借助乡土社会的熟人关系，

降低了农户对土地托管新模式的不信任。合约达成后可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于海龙、张振，2018）。

其次，通过农资销售，零售商积累了一定的资金，物质资本得到保证。购买土地托管所需要的大型农

业机械离不开大量资金支持，案例中的四个零售商都借助早期经营农资的资金积累购入了农业机械。

第二，农资零售商具有纵向整合所需的企业家才能。农资零售商在经营农资的过程中，企业家才能得

以提高。他们在财务管理、人事管理等方面的能力相对突出，同时，他们与农资生产厂家建立了良好

的合作关系，能够以低价获得农资产品。这些都有助于农资零售商更好地管控土地托管的成本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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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他们发展土地托管模式的重要支撑。

2.农资零售商获得的外部支持在产业链纵向整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产业链纵向整合固然离

不开农资零售商的自身优势，但同样也受益于他们获得的外部支持。案例一中的TF合作社在 2015年

获得过市供销社 450万元的注资入股，分别在 2012年、2016年获得 112万元、80万元的项目支持，

2018年又成功获得了 420万元的土地托管项目补贴。此外，该合作社还得到了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技术指导和装备支持，获得众多市级、省级、国家级的荣誉称号，并得到媒体的广泛宣传，对提高合

作社信誉度起到了重要作用。案例二中的NJF合作社也获取了大量政府采购项目，2013～2015年连续

三年承担了中央重大农作物病虫害防治项目，参与实施了X县小麦高产创建“一喷三防”统防统治作

业和玉米“一防双减”项目区十万亩飞防作业项目。案例三中的两个合作社也都获得了政府及科研机

构各方面的支持，这对于合作社的发展和保障土地托管的顺利实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合作社所

获得的外部支持主要是政府补贴项目，但不能否认的是，项目的成功获取也是农资零售商个人能力的

体现。强有力的外部支持给予了农资零售商发展土地托管的良好保障，帮助他们克服了土地托管的成

本和风险问题。

四、结论和启示

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与获得产业链整合收益共同构成了农资零售商转型发展、进行产业

链纵向整合的动因。为了降低产业链纵向整合的成本和风险，他们在整合农业产业链中最特殊的要素

——土地要素时，并没有采取租入土地的方式，而是选择土地托管模式以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的目标。

他们之所以能够整合成功，得益于他们的资本积累和企业家才能，同时也和获得的外部支持有关。农

资零售商出于商业需要进行转型发展，成为土地托管模式实现的驱动力。当然，以上论断不等同于土

地托管的模式完全由农资零售商创造，农资零售商转型只是其中的驱动力之一，不同地区土地托管的

参与主体、产生动因可能还存在差异。农业规模经营不同模式实现的驱动力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话题，

本文在研究层面的启示在于应首先明确驱动模式发展的主体，站在他们的视角分析农业规模经营模式

的驱动力和实现基础。我国多元化的农业规模经营模式是由不同主体在相应的资源禀赋、市场环境、

制度环境、政策环境下创造出来的，具有各自的适用性，后续研究仍需要对不同模式产生的驱动力展

开探索，并分析不同模式的适用条件以及参与主体在不同模式中进行选择的行为逻辑。

我国地区间发展差异很大，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导向适应了不同地区推进规模经营的需

要（胡凌啸，2018）。任何一种规模经营形式，都可能是由某一类主体主导产生。比如本文所讨论的土

地托管模式，与农资零售商在转型过程中进行产业链纵向整合密切相关，但这也只是土地托管模式的

其中一类而已。如果要支持各地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应该明确哪部分人可能会成为规模经营

的主体，并关注这些主体的行为。分析他们的行为逻辑就能对其主导的规模经营形式有更深入的理解，

从而挖掘出政策的落脚点。只有支持政策的设计和主体的行为实现激励相容，才有可能实现政策的目

标。同样以土地托管为例，认识到农资零售商能够发挥的作用，同时大多数农资零售商本身就是农民，

因此可以结合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把农资零售商作为潜在对象进行重点培养，鼓励他们发挥优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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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土地托管，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同时应该帮助他们减少产业链纵向整合过程中的障碍，降低产业链

纵向整合的成本和风险，为他们成功实现产业链纵向整合创造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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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chanism of LandTrusteeshipMode Driven byAgricultural Retailers’
Transformation:AnExplanation Based onTheory of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IndustryChain

HuLingxiao ZhouYingheng Wu Shunchen

Abstract: The mode of China’s agriculture large-scale management appears to be diversified. It would be therefore meaningful to

examin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these different mode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ase of land trusteeship and provides an

explanation for its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by exploring the transformation logic of agricultural commodity retailers. Based on a

framework of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chain and an analysis of typical cases, three main findings are listed as follows. First,

reducing uncertainty, lowering the transaction cost and striving for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chain revenue motiv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commodity retailers and 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chain. Second, in order to reduce the costs

and risks of vertical integration, retailers choose land trusteeship mode as a vertical integration strategy. Third, there are two reasons

to explain why retailers can realize this vertical integration. On one hand, their advantages in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ship are in line

with the need for the realization of land trusteeship mode.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tailers receive many external supports.

Accordingly, this article proposes some reference for both academic research and policy aspects.

KeyWords:AgriculturalCommodityRetailer;Transformation; LandTrusteeship; Industry Chain; Vertical Integration


	——基于产业链纵向整合理论的解释
	（一）为解决农资赊销问题而转型，探索土地托管模式
	（二）为促进产品和技术推广而转型，探索土地托管模式
	（三）转型中为规避土地流转风险，探索土地托管模式
	（一）农资零售商对产业链纵向整合的动因
	（二）农资零售商选择土地托管模式作为纵向整合策略的原因
	（三）农资零售商成功实现纵向整合的条件
	四、结论和启示
	2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